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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討論中古時期的母子關係，並回顧漢唐之間家庭史的研究成果。全文從

制度規範、文化觀念到生活實態進行全面性的考察，由此揭露母職經驗對於女性

的特殊意義，以及父系家庭對母職的倚賴與控制，並勾勒家庭成員間複雜的情感

認同與內心紛歧的家庭圖像。試圖凸顯性別角度乃是理解傳統家庭生活的重要路

徑。 
傳統中國對於母子名分的界定，主要依據《儀禮．喪服》的規範。「母名」

界定繫於此女與父親的關係，是否「所生」並非充足的要件。基於「家無二尊」

的理念，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被壓抑於父親之下，人子殊分母子關係的親疏必須

考量家族公義與父親尊嚴，而非母子於生活中的具體互動。中古時期家族倫理逐

漸與禮律結合，人倫情感與家族秩序被納入公共監督，進一步確立父系家族制度

的運作。然而為母服喪的變革，顯示制度規範與生活實態有所落差。厭殺母服不

能滿足人情，孝子以加重喪服為生母伸情，禮學家對禮制進行詮釋與反省，統治

者從其自身利益與文化背景對禮法與人情進行裁奪。各方角力的結果，東晉南朝

為庶生母服的提升，基本上是貴族等級制向士庶之禮修正，唐代在女主當政帶動

下，提出「父在，為母服三年」，才真正挑戰了父系制度的核心，而所依據的理

由，乃是母親的生養恩情。母職經驗挑戰父系制度，「所生」取得時人共識，突

破禮制貶抑，抬高母親地位，但「養功」仍無法獨自作為理據。東晉于氏的例子

凸顯女性為父系家庭生養子嗣被視為理所當然，但以女性為主體界定親子關係則

觸犯大忌，功敗垂成。 
禮法限制了名分的界定，然而其他文化觀念對母子人倫的認知與期許，也是

建構母職與子道的重要力量。父系家族對生育子嗣的重視，發展出複雜的生育文

化，求子醫方的大量出現、轉胎、養胎、胎教的觀念，將求子與子嗣的性別、品

貌優劣之責皆加諸於母親。一方面可能加重母親於生育過程的辛苦與壓力，卻也

肯定親生母子身心相連，親密無人能及。士人眼中的母儀典範，焦點不在生而在

教，能為家國教養賢德之子的母親受到史傳最多稱揚。中古士族門第的維持有賴

高水準的母教，不論是知識傳授、道德訓誨、仕宦立身之道，皆在母子頻繁的生

活互動中隨機教導；母親的影響力透過兒子，由私領域擴展到公領域，母親的成

就與兒子的成就緊密相連。許多母親將自己的未來寄託於兒子身上，「母以子貴」

雖於禮法有所爭議，但符合一般文化期待。唐代發展完備的命婦制度，允許官員

為母親申請國家授封，反映國家接受「母以子貴」的理念，並肯定母教的功勞，

提供人子回報母恩的管道。相較於儒家強調母教，佛教文獻呈現的母子關係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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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常民百姓的經驗，全力著墨母親生養子嗣的辛苦，並加強人子對母親的負欠感

與責任心。佛教以母子關係為核心建構孝道論述，其作用不僅穩固佛教的社會經

濟基礎，也強化母恩難報卻須報的觀念。醫方與佛教論述或強調母親扮演生育子

嗣的重責大任，或凸顯母親於生養過程的辛勞付出。反映人情對「所生」的重視，

可能根植於文化觀念與生活情境。 
除了文化價值，家庭結構因素亦值得注意。多數家庭並非只有母子一倫，父、

母、子便至少可組合成父子、母子、夫妻、兄弟等關係，這些關係的情感互動往

往相互影響。尤其家內可能存在複數的母子關係，對於一家之情感認同與利益競

逐影響深刻。「貴嫡賤庶」、「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都是普遍為人接受的觀念，

而隨著階層、地域、族群、文化的區別，在中古形成多元現象並存。簡要而言，

父親的權威與情感好惡，對於家內人倫秩序與安排有重要影響，但母子黏結也可

能挑戰尊父意識與父子關係。一家諸子未必因同父而相親。嫡母子於禮法人情皆

佔有優勢，庶子雖須尊奉嫡母，情感上仍多與己母為親。而繼母與前妻子感情培

養不易，後妻子與前妻子亦存在利益衝突，「難養難孝」成為繼母子關係的註腳。

母親心中的家庭圖像，往往是自己與所生子女結合的「母子群」，子女親近與認

同的也多是自己的親生母親，「母子群」可能才是父系家庭內情感認同及利益結

合的基本單位。 
    從文化觀念及生活實態考察母子人倫，可以發現母職幫助父系家庭的延續，

也改變女性自身的處境。父系禮制刻意壓低母親的地位，同時又需要母親生養子

嗣、為家庭教養賢子。女性在承擔母職的過程中，藉由褓抱提攜、推燥居溼，訓

誨教導等母職實踐，建立母與子的親密互動與權力關係；兒子自小在母親的懷抱

與訓誨中成長，社會重視孝道，鼓勵人子回報母恩。母子情感往往回頭挑戰父系

制度。在父系家庭的外殼下，家庭認同分裂為「母子群」的現象，揭示家庭成員

間情感與利益的不一致，以及家內人際關係的複雜。以母親為核心的家庭雖然沒

有綿延的世系，但的確存在於每一代母子的內心。無可諱言，受限於材料的侷限，

本文討論的母子關係實以士人階層為主。常民百姓的家庭結構較為簡單，禮法觀

念的接受程度也較低，可以想像母親在家內的地位應該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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